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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
志愿者永久性纪念设施方案征集书
Letter for Collecting Plans on Volunteers’ Permanent 

Memorial Facility of Expo 2010 Shanghai China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志愿者永久性纪念设施方案征集书

一、宗旨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志愿者永久性纪念设施方案征集活动（下称“征集活动”），旨在通过征集符合上海世博会理念，体现世博会志愿者们甘于奉献、助人为乐精神的永久性纪念设施方案（下称“方案”），遴选出优秀的方案及具有执行能力的合作方。
二、主办方
本征集活动的主办方为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下称“主办方”），世博雕塑建设工作小组办公室（下称“世博雕塑办”）具体负责本次活动的征集、评选和宣传等工作。
三、征集时间
3.1   本征集活动于2009年4月30日开始，至2009年6月30日北京时间17时整截止（下称“截止时间”）。主办方不接受于截止时间以后送达的应征方案（送达时间以世博雕塑办所在地邮局接收当日邮戳为准；以直接交付方式送达的，送达时间以世博雕塑办签收时间为准）。主办方有权以公告的形式延长征集时间。
3.2   世博雕塑办办公时间为：上午9时至11时半，下午14时半至17时半（双休日及公众假期除外）。

四、征集办法

4.1   本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凡具有同类型项目设计和实施经验的机构或个人，只要按照征集书要求填写，并签署《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志愿者永久性纪念设施方案征集报名表》（下称“《报名表》”）以及制作并按规定时间送达应征文件的，即成为本征集活动的应征方。
4.2   《报名表》及应征文件以邮寄方式或直接交付方式送达以下地址：
地 址：上海市浦东南路3588号1号楼6层上海世博局规划部

电 话：＋86-21-22063026/13621952902

Email：liqiang1981331@126.com
联系人：李 强
4.3   鉴于本征集活动涉及雕塑、景观、工程、建筑、装饰等多个领域，应征方可根据自身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合作伙伴，自愿组成联合团队。以联合团队应征的，该联合团队作为一个统一的应征方，由所有成员自行确定其中之一作为该联合团队的代表（下称“应征方代表”），应征方代表将全权受到联合团队的委托与主办方进行各项事宜的沟通及文件的签署。
4.4   本征集活动中，主办方不向应征方收取任何费用。应征方自行负担其为参加本征集活动而产生的全部费用。
4.5   应征文件一经送达，即视为应征方已全部知晓并完全接受本征集书的规定。应征文件不符合要求的，应征方可于截止时间之前书面补正。补正内容的送达方式与对应征文件的要求相同。
4.6   应征方不能以任何方式使社会公众认为其与上海世博会有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关联，也不能在未经主办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就其应征情况进行公开宣传。
五、应征内容
5.1    证明文件
5.1.1  应征方为个人的，须提供身份证明复印件；应征方为法人或其他机构的，须提供法人身份证明及主管机构的登记证明复印件；应征方为联合团队的，须在《报名表》中注明，并提供应征方代表的上述证明文件复印件以及由联合团队签署的应征方代表委托书。
5.1.2  应征方主要组成人员、组织结构及历史业绩的说明。
5.2     应征方案
5.2.1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志愿者永久性纪念设施的名称、缘由及概要；
5.2.2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志愿者永久性纪念设施方案：
5.2.2.1 方案理念及意义概述；
5.2.2.2 本项目所需预算明细，包括方案设计费（含知识产权转让费用）、制作安装费（含基础费）；
5.2.2.3 根据本项目《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志愿者永久性纪念设施实施导则》的要求而制作的作品示意图及效果图；

5.2.2.4 根据本项目《实施导则》的要求而确定实施阶段的具体工作流程及时间安排；

5.2.2.5 方案设计者简介、代表作品。

5.3    应征要求

5.3.1  应征方案须以中文制作，非以中文为母语的应征方可提供中英文对照的方案。在后一种情况下，当中文与英文发生歧义时，以中文为准。但应征方对国名、地名、人名和企业名称可以使用本国文字并配以英文翻译，而不必译作中文。
5.3.2  应征方需就方案提供三份A3规格的纸质文本资料和两份以CD-ROM为存储介质保存的PPT格式的电子文本资料。上述资料须密封于纸袋中，并按本征集书的规定送达世博雕塑办。
5.3.3  应征方应正确填写并亲笔签署《报名表》。对机构应征方来说，“亲笔签署”是指其授权代表的签署及加盖机构公章，对联合团队的应征方来说，每个成员均须在《报名表》上亲笔签署。
5.3.4  应征方案必须为原创、未曾公开发表、未曾获奖和未被其他机构采用之作品。否则，应征方除应自负所有因此而引起的法律责任外，主办方有权取消应征方的资格并追回已发放的奖金及证书。主办方因此受到损失的，有权保留申请赔偿的权利。
5.3.5  应征方应保证该方案具备可操作性，且可由应征方予以实现。
5.3.6  世博雕塑办可以视情况要求应征方补充提供其他文件。此等要求以世博雕塑办的书面通知为限。
5.3.7  应征文件应避免涂改或插入文字。若为修正错误，应由应征方（或应征方代表）在更改处以亲笔签署方式予以确认。
5.3.8  应征方须严格按照本征集书的要求制作应征文件，并保证这些文件真实有效。如应征方提供的文件不完整或其中任何一份文件不符合本征集书的规定，主办方将保留取消该应征方应征资格的权利。
5.3.9  应征方为联合团队的，须提交由联合团队所有成员共同签署的《应征方代表委托书》一份。
六、资料提供
6.1    参加本征集活动，应征方可获得由主办方提供的如下资料：

6.1.1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志愿者永久性纪念设施实施导则》。
6.2    上述文件的内容仅供应征方用于应征目的，未经主办方书面许可，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七、评选与奖励

7.1   奖项设置。本征集活动设10个入围奖，获入围奖的方案奖励人民币3万元（税赋自理）及荣誉证书。该奖励以方案为单位授予，应征方可兼中兼得。以联合团队应征的，主办方将奖励交付应征方代表由联合团队自行分配。
7.2   奖项评选。方案征集截止后，由主办方委托世博雕塑评审专家组进行评选，各奖项由评选组确定。
7.3   评选标准。在方案可操作的前提下，主题突出占25％，创意表现占25％，视觉美感占30％，经费预算占20%。
7.4   评选结果公布。本征集活动评选结果将在上海世博会官方网站公布，并通知获入围奖的应征方与主办方就优化和组织实施等事宜进行洽谈（除获奖者外，主办方将不另行通知其他应征方有关结果）。
八、重要声明

8.1   世博雕塑办对其所收到的所有应征文件一概不予退还，应征方应自留底稿。

8.2   因邮寄延误、邮寄丢失或损坏、误寄、邮资不足、失窃或其他非主办方的原因造成应征文件丢失或损坏的，主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8.3   应征方案的知识产权受中国法律保护。应征方案一经送达，主办方即有权无偿将方案的原件或复制件用于新闻报道、展览、网络传播或结集出版发行，而无需征得应征方同意，亦无需向其支付报酬（项目预算明细部分除外）。
8.4   成为上海世博会志愿者永久性纪念设施的入围应征方案（下称“入围方案”）的一切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对作品的一切平面、立体或电子载体的全部权利）自始即归上海世博局所有。上海世博局有权对入围方案进行任何形式的使用、开发、修改、授权、许可或保护等活动无需征得入围应征方同意。入围应征方除根据本《征集书》获相应奖励或荣誉外，放弃任何权利主张。
8.5   获入围奖的应征方有义务配合主办方对相关设计作进一步的完善或修改，如不参与修改者，请在《报名表》上注明。
8.6   在主办方公布最终确定的方案前，应征方应对其应征方案承担保密义务。
8.7   应征的方案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主办方不为应征方的侵权行为承担任何责任。如因应征方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或因应征方的其他过错而使主办方遭受任何名誉或经济上的损失，主办方均有权要求应征方采取措施，以保证主办方免受上述损失。主办方保留向应征方追究和索赔的权利，同时保留取消应征方应征资格的权利。
8.8   获入围奖的应征方有与主办方进一步洽谈的资格，但不意味着其必然成为最终确定的采用方案。
8.9   所有报名的应征方均视为认同本征集活动的规则。
九、其他
9.1   本征集书的各个组成文件是相互说明的。所有文件以中文和英文两种文字发布，如有歧义，以中文为准。
9.2   主办方对本征集活动的所有文件保留最终解释权。任何与本征集活动有关的未尽事宜，均由主办方进一步制定相应规定或进行解释。

9.3   本征集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据此解释。
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

二〇〇九年四月三十日





















